
 
 

奧蘭多靈糧堂 
 

會章 

 
 

A. 信仰聲明 
 
我們相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唯一經典﹐是一切信仰與生活的最高準則﹐其全備的真

理能教訓﹐督責﹐使人歸正並教導人學義。 
 
我們相信三位一體的真神。聖父﹐聖子﹐聖靈同時存在﹐同等同榮。 
 
我們相信聖父是創造宇宙萬有的真神﹐是永恆救贖計劃的設計者。 
 
我們相信聖子耶穌是聖父的獨生子。為完成救贖的計劃由聖靈感孕藉童真女馬利亞

所生而降世為人。祂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在地上傳天國的福音並在十字架

上舍命救贖世人的罪。因祂受的刑罰使人得平安﹐因祂受的鞭傷使人得醫治。第三

天從死裡復活﹐升天﹐如今坐在全能父神的右邊將來必在榮耀與全能中再臨世界。 
 
我們相信聖靈是一位內住於信徒裡面的神。祂能使人明白真理﹐悔改認罪並帶來生

活及事奉的能力。在教會中祂也分賜恩賜來建立基督的身體。 
 
我們相信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由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信徒所組成﹐為要在地上實踐

耶穌基督所交付的大使命。 
 
我們相信人因犯罪而墮落﹐但卻因相信耶穌基督的救贖而能稱義。人類唯一的盼望

就是在耶穌基督的救恩中得到赦罪﹐重生﹐稱義﹐成聖並得榮。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將要再臨審判世界。在末日的審判時﹐信與不信的都要復活。信

者得永生﹐不信者永遠滅亡。 
 
 
 
 
 
 
 



 
 
 
B. 異象與策略 
 
B.1 異象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亮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

流出來。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呆子，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葉子乃

為醫治萬氏。以後再沒有咒詛。在城裡有神和羔羊的寶座，他的僕人都要侍奉他，

也要見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不再有黑夜，他們也不用燈光、日光

，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 (啟示錄22:1-5) 
 
B.2 使命宣言 
 
我們將按照敢示錄第廿二章的異象，透過敬拜讀美、聖靈更新、小組教會及福音宣

教，建立一問基督榮耀的教會，成為祝福萬國萬民的橋樑。 

 

B.3 策略 
 
B.3.1 敬拜讚美 

1) 建立本堂成為敬拜中心﹐推廣敬拜事工﹐培育敬拜人才。 

2) 差派敬拜團隊在本地及去世界各地作敬拜培訓。 

3) 透過各種媒體在全球宣導敬拜讚美。  
 
B.3.2 聖靈更新 

1) 透過話語教導裝備聖徒，不斷在聖靈裡更新。 

2) 領受聖靈的恩膏，建立一個聖靈恩賜自由運行的環境。 

3) 透過全方位的禱告，配合全球禱告網絡，一同祈求教會的復興。  
 
B.3.3 小組教會 

1) 透過小組彼此相愛的生活，建立全人關懷的牧養。 

2) 建立訓練中心，有系統地裝備聖徒事奉神，並堵育全職牧養同工。 

3) 培養訓練多元化但合一的同工團隊。 

4) 建立本堂為有生命力的小組教會，並成為小組教會的模式。  
 
B.3.4 福音宣教 

1) 透過社區關懷及福音行動，並連結本地眾教會，一同為基督贏得奧蘭多。 

2) 發展多元化資訊媒體，支援植堂與福音廣傳工作。 

3) 在全球各地以小組模式，建立有共同異象的榮耀教會。 

4) 藉著禱告、奉獻、短宣及差派工人，作神國度拓展工作。 

 



 
 
 
C. 會員與會員代表大會 
 
C.1 會員 
 
會員資格 
 
1) 重生得救，並已受洗之基督徒。 

2) 在本教會眾會三個月以上。 

3) 接受本會會章。 

 
C.2  會員代表大會 
 
C.2.1 定義 
 

會員代表大會決定教會之重大事件。代表包括現任理事、現任教牧團成員、由

教會認可的現任小組長。如果小組長同時是理事或教牧團成員，則該小組實習

組長將成為代表。小組代表應依據小組中多數會員意見進行投票。若有爭議，

則由理事會仲裁。 

 

C.2.2 職責: 

1) 選舉理事。 

2) 通過理事會對主任牧師之聘任。 

3) 通過理事會所提出會章修訂。 

4) 通過其他由理事會提出之教會重大決議案。 

 
C.2.3 代表的任命: 

1) 理事會負責任命會員代表大會的代表。 

2) 理事會主席為會員代表大會主席。如果教會遇到重大事件﹐理事會可以授權

理事會主席召開特別會員代表大會。 

 
C.2.4 投票決議: 

1) 理事選舉以單一高票當選。 

2) 主任牧師之聘任必須以超過三分之二票通過。 

3) 其他決議案必須以超過二分之一票通過。 

4) 投票為不記名方式。由理事會收集選票﹐統計﹐並宣佈選舉結果。 
 
 
 
 
 



 
 
 
 
D. 教牧團 

 
D.1 定義 
 
教牧團為教會整体教牧事工之決策單位。人數由主任牧師決定，成員由主任牧師

、傳道同工和各部門負責人(信徒代表)組成。主任牧師為主席。主席不能履行職務

或出缺峙，由教牧團成員中互選產生代理主席，每次會議應邀請理事會派代表(不

具投票權)列席參加。教牧團透過主任牧師向理事會負責。 

 

D.2 信徒代表資格 

 

1) 受洗一年以上。在過去的一年中﹐居住奧蘭多期間﹐參加奧蘭多靈糧堂三分之

二以上主日崇 拜。 

2) 生活上有好的見證。  

3) 有在本教會事奉之經驗，並熟悉及遵守本會章。  

4) 須能參加教牧團會議。 

 

D.3 委任程序 

 

1) 教牧團成員由主任牧師提名。 

2) 全部委任名單必須在每年十一月底前提交理事會審核。 

3) 委任名單應該經由理事會通過後才可任命。 

4) 如有部份名單理事會有疑問，則由主任牧師和理事會繼續協商，直到適當之教

牧團成員被選出。委任程序應於每年十二月底前完成，如因故無法如期完成現

任教牧團成員應留任至完成為止。信徒代表因故離職，主任牧師應於7日內提

出繼任人還並於15天之內與理事會協商通過後任命。 

5) 教牧團成員的任期為一年，可以連任。 

6) 教牧團每月應開會一次，會議記錄應送交理事會。 
 

D.4 職責 
 

1) 商討並確定教會的目標與方向。 

2) 依教會不同需要設立組織無構來執行教牧圍之教會決策。 

3) 聘請牧師及傳道同工，並對其進行年度工作評定。 

4) 與理事會共同處理教會危機。 

 

 



 

 

E. 傳道同工 

 
E.1 一般規定 

 
1) 牧師及傳道同工受聘前，應接受本會會章，並願意遵守會章規定與程序。 

2) 牧師及傳道同工之徵聘，由教牧團委派之聘牧委員會提名，教牧團約談 

通過後發聘。 

3) 獲聘傳道同工, 包括非傳道受薪同工，每年年底由教牧團進行工作評估。 

4) 牧師及傳道同工之解聘，由教牧團除當事人之外通過後解聘。 

5) 一般非傳道受薪同工(包括全職或半職同工)之徵聘，由教牧團依年度預算許可

面談通過後發聘。 

6) 代表本會正式對外發言，發表文字，對外募捐及徵集人員，或參與外界組織活

動，需先得教牧團同意。 

 

E.2 傳道同工如有以下情況，應解職: 
 

1) 不接受會章或重要事工原則，或嚴重違反會章與職守者。 

2) 信仰或生活有失見證，或有失德行為而情況嚴重者。 

3) 言行對教會造成嚴重損害者。 

 

F. 主任牧師 

 
F.1 一般規定 

 

1) 因為奧蘭多靈糧堂是加州聖荷西生命河靈糧堂的分堂﹐當奧蘭多靈糧堂主任牧

師空缺時﹐由生命河靈糧堂主任牧師推薦候選人。候選人將來奧蘭多靈糧約談

。如果候選人得到理事會一致通過﹐理事會將向會員代表大會推薦該候選人。

如果該候選人得到三分之二會員代表通過﹐他(或她)將成為侯任人選。 

2) 侯任人選將被試用一年。試用期滿後﹐在可能被正式任命為主任牧師前﹐由理

事會以及生命河靈糧堂主任牧師將對侯任人選進行評定。 

3) 在理事會及生命河靈糧堂主任牧師一致決定免職后﹐主任牧師將空缺。 

 

 

 

 

 

 

 



 

G. 理事會 
 
G.1 職責 
 

1) 審核通過年度預算及財務報告, 掌管教會資產。 

2) 審核決定所有受聘同工的待遇﹐工資調幅﹐ 福利與合同。 

3) 評估主任牧師，決定主任牧師薪資。  
4) 對本會章具有最終解釋權。 

5) 對外代表教會處理所有法律事務。 

6) 處理由理事會認定及教牧團提出的教會危機。 

7) 特別委員會可由理事會或教牧團提出，徵求另方同意後，由理事會負責籌組。 

 

G.2 理事資格 
 

1) 受洗三年以上。在過去的兩年中﹐居住奧蘭多期間﹐參加奧蘭多靈糧堂 
四分三之以上主日崇拜。 

2) 生活上有好的見證。  

3) 有在本教會事奉之經驗，並熟悉及遵守本會章。  

4) 須能參加理事會的會議。 

 

G.3 組織 
 

1) 理事會由三位選出的會員組成。理事會包括主席﹐財務理事和宣教理事。在每

次選舉之後﹐理事會將開會由理事互選理事會主席。理事會主席不能是新當選

的理事。 

2) 理事及其配偶不能在教會受薪。理事不可同時是教牧團成員。教牧團成員可以

成為理事候選人﹐但當選後必須離開教牧團。理事的配偶不可再成為理事。 

3) 理事任期兩年。到期後須離開理事會一年後才可以再被選入理事會。 

4) 在奇數年份﹐將有兩次選舉﹐在四月和十月的第三周進行。在偶數年份﹐將有

一次選舉﹐在四月的第三周進行。 

5) 新任理事初步提名﹐應由現任理事﹐教牧團成員及小組代表在選舉前五周提出

。他們的任職資格將由理事會審核。理事會將通知被提名人。如果被提名人不

能或者不願成為理事﹐其名字將從候選人名單中刪除。選舉前三周﹐最後的提

名名單將在教會公佈。各小組的基督徒將在選舉前開會並討論。 

6) 理事辭職將由理事會主席在理事會上報告。現任理事會將任命一位理事完成辭

職理事剩余的任期。 

7) 理事會議應邀請主任牧師或其他教牧團成員列席參加。被邀請的參加者不具投

票權 。 

 

 



 
G.4 財務責任 

 

1) 審核評估教會所有有關財務報告，作為聘雇、調薪和審核預算之依據。 

2) 審核每月收支，遇有短缺或透支情形應儘早通知有關部門。 

3) 若有需要應聘請專業會計師，審核教會財務狀況。 

 

 

G.5 辭職或解職 
 

理事如有以下情況，應辭職或由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解職: 
 

1) 不接受會章或重要事工原則，或嚴重違反會章與職守者。 

2) 信仰或生活有失見證，或有失德行為而情況嚴重者。 

3) 言行對教會造成嚴重損害者。 

 

H. 會章修訂 
 

任何會章之修訂建議，由理事會召集會章修訂委員會完成修訂文字，經理事會通過

後，再交由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I. 解散 

 

本教會如需解散時﹐將由理事會依佛州非營利宗教團體法處理。 


